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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陳瑞霖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68360@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401175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40117509_ATTACH1.jpg、

380360200G_1140117509_ATTACH2.pdf)

主旨：檢送「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56)」會議記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貴會114年11月27日桃市建師字第2052號開會通知單續

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處建照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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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56)討論 

會議時間：114 年 12 月 10 日 15:00~16:30                記錄: 林星岳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建照科 1F 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副處長育時 

參與人員：黃科長康捷、林股長建宏、詹理事長健鴻、劉副理事長國慶、 

          陳大榮、廖仁巍、顏綠呈、張金城、梁瀞文、林星岳、吳騏珅。 

 

◆個案討論： 

1. 非都市土地申請工廠擴展計畫案，是否可分別申請不同建造執照，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為同一工廠擴展計畫案並已部分申請建造執照核准在案，今欲申

請L棟建造執照，J、K棟得否不予納入本次申請範圍。(附件一、二) 

 

決議：本案得僅就L棟另外再申請建造執照，並切結取得建照後辨理變更興

辦事業計劃書取消設置J、K棟。 

 

2. 關於請領雜項執照之無人倉儲設施是否應計入建築面積及樓地板面積，

提請討論。(附件三) 

說明：關於無人自動倉儲設施於民國108年7月1日內政部「內授營建管字第

1080811300號函」(附件四)，已有函釋得依法請領雜項執照。無人自

動倉儲設施之投影範圍是否應計入建築面積及樓地板面積。 

 

決議：參照 114 年 8月 29 日新北工建字第 1141761709 號「新北市政府工務

局 114 年 7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紀錄」(附件五)，無人自動倉儲設

施如符合國土署函釋得以雜項執照申請，則無建蔽率及容積率相關檢

討，至於其他相關法規(如基地保水及綠化…)仍依相關規定檢討。 

 

3. 有關「桃園市桃園區大樹林段1958地號」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之獎勵容

積認定申請乙案，因本案涉及原建築容積回計與免計項目之法令適用，

且受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限制致權利證明文件難以檢附，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基地（大樹林段1958地號）原領有（69）桃縣建管使其字第107

號使用執照(附件六)，建物包含商場、百貨公司、電影院及集合住

宅，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取得五分之四所有權人同意辦理協議

合建，於114年9月19日築字(大樹林)第114091902號召開公聽會(附

件七)。 

二、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擬申請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認定「擬增加基準容積10%獎勵」，依114年11月10日桃住更字第

1140023227號函須檢具建築管理機關出具之容積認定函；本案已於

114年11月18日文號:1140107769號提出容積認定申請(附件八)。 

三、 本案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辦理，實施者雖已取得並提供全體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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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建物第三類謄本，然因非全體所有權人共同申請，實務上無法

提供全體第一類謄本，導致容積認定程序所需權利資料難以備齊。

為避免影響審查時程，建請研議是否得以114年9月19日公聽會通知

及相關都市更新程序文件，作為權利證明之替代依據，以利案件後

續推動。 

四、 原使用執照圖（附件九）顯示地下層、百貨商場層及電影院層之梯

間、太平梯、管道間及設備空間均依原核定圖說配置。惟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上述空間屬「得不

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之範圍。但「得不計」係屬可以不計、亦

得計入之授權規定，非屬必然免計；本案太平梯僅供消防避難使

用，其功能與同條所稱「共用安全梯梯間」不相符，難逕自套用免

計規定，故不宜逕行排除於原容積計算之外。 

五、 依64年8月5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642788號令（附件十）所施行之建

築技術規則第14條規定：「其最高高度，不得超過該建築物面前道路

側境界線水平距離之一‧五倍加八公尺」。本案原使用執照所示該棟

建築物面前道路寬度為15公尺，其建築物高度限制為15m×1.5＋8m＝

30.5m。電影院及百貨商場之B棟建築物高度為25.85m，如將其屋突

一至三層視為一般樓層併入高度計算，將致超出當年法令之建築物

高度上限，故當時以「屋突層」方式處理。然而屋突層之樓地板面

積仍屬應計項目，其一至三層總面積共計1823.87㎡。且該樓層原有

女廁、陽台、眺望台、販賣部等用途，於（69）桃縣建管使其字第

107號使用執照備註69年10月18日變更為遊樂場。遊樂場屬供人停

留、活動之使用空間，其性質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所稱之「居室」或

類居室空間，並非附屬性屋頂突出物用途，亦不在得免計面積或高

度之列，故其樓地板面積均應計入容積。 

建議： 

一、 權利證明文件因受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之限制無法取得第一類或第

三類謄本，建議研議是否得以公聽會通知等更新程序證明文件替

代，以利容積認定案件受理及審查。 

二、 既有太平梯、梯廳及設於電影院與百貨商場之專有機電設備空間，

均依原核定圖說配置，且其性質與「共用安全梯」不同，屬各該使

用單元之專用空間，建議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列為應計容積項

目。 

三、 本案屋突層係因將其列入一般樓層會使建築物高度超出當年法令上

限，故以「屋突層」方式處理，惟其樓地板面積並未因屋突定位而

免計。加以其用途包括女廁、陽台、眺望台、販賣部，並於使用執

照變更為遊樂場，均不屬建築技術規則第1條第七款所列可免計高度

與容積之屋頂突出物項目，已非附屬性突出物。爰此，建議明確認

定屋突層全數樓地板面積均應計入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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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權利證明文件得以公聽會通知等更新程序證明文件替代，以利後續

容積認定案件受理及審查。 

二、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3條「二、原建築容積：指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範圍內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或已申請建造執照之合

法建築物，申請建築時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扣除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不計入樓地板面積部分後之樓地板面積。」本案既

有太平梯屬現行安全梯之梯間，應依技規第16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檢

討扣除，惟如總面積超過免計上限，超過之面積得納入原建築容積

認定。 

三、 本案「屋突層」用途包括女廁、陽台、眺望台、販賣部，並於使用

執照變更為遊樂場，均非屬建築技術規則第1條第七款所列可免計高

度與容積之屋頂突出物項目，已非附屬性突出物，故本案屋突層樓

地板面積均得納入原建築容積認定。 

 

4. 有關桃園道場崇德佛院基地綠化檢討方式(附件十一)，無法一期景觀植

栽與二期景觀植栽(綠化面積、綠建材、CO2檢討)合併計算，關係使照驗

收，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分為一、二期工程，為兩張建造執照施工，在工期不同下分別請

領使用執照，目前一期工程已至竣工申請階段，而二期仍然處於結構

體施工狀態，無法與一期合併檢討基地綠化。 

 

決議：本案一、二期工程分屬兩張建造執照，惟將二期執照之綠化檢討同步

顯示於一期執照圖說內，今申請一期建照之使用執照得併竣工圖修正

下列內容後按一期基地範圍之綠化植栽、綠建材驗收即可。 

1. 一期基地範圍其綠化面積、綠建材、CO2檢討計算須符合相關規

定，以文字列式修正辦理。 

2. 二期基地範圍保留二期建物配置、建築執照號碼，其它法定空地

則不做任何植栽綠化、綠建材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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